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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云府行复〔2024〕184号

申请人：郑某雄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道办事处。

申请人郑某雄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道办事处

于 2024年 1月 26日作出的〔2024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答复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适用

简易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〔2024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

复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2018年 11月 7日，江某旭转账 244,800元；2018年 11月

8 日，江某虹转账 768,400 元；2019 年 5 月 8 日崔某杰转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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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000,000 元和 300,000 元；2019 年 10 月 17 日李某海转账

600,000元；上述转账均转至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某经济发展公

司，为何案涉答复书不能明确答复所有资金用途及使用？申请人

申请知道资金用途及去向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关于申请人依申请公开的基本情况

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28日收到申请人郑某雄现场提交

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申请人申请公开 2018年 11月 7日以江某

旭转账 244,800元，2018年 11月 8日以江某虹转账 768,400元，

2019年 5月 8日以崔某杰转账 300,000元及 1,000,000元，2019

年 10月 17日以李某海转账 600,000元支付至广州市白云区棠景

街某经济发展公司（以下简称某公司）的实际用途及收支使用情

况。

经查，根据白云区委、区政府统一安排，加快提升对农村集

体“三资”管理的监管力度，被申请人于 2019年 6月完成会计

代理工作，棠溪联社会计业务交接至棠景街道办事处，如证据 1

所示；于 2019年 11月开启实时记账三资平台，如证据 2所示。

在 2019年 7月之前，被申请人未制作或获取与某公司有经济往

来的账目，在 2019 年 7月至 2019年 11月，此阶段不是实时记

账，在系统中只显示月收入账单的总数，无具体人员转账明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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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证据 3所示，因此被申请人无上述转账的实际用途及收支使用

情况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

（四）项规定，本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未制作或

获取，故无法提供资金用途情况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26日

制发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通过邮政快递寄予申请人，

同时 1月 26日下午 4点通过电话告知申请人快递信息，以及解

释了答复缘由。1月 27日，申请人签收了快递。

二、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能明确答复

在《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》中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

能明确答复所有资金用途及使用。在上述转账时间段，其资金用

途及使用是产生于申请人与某公司之间，属于企业经营过程中产

生的数据，被申请人在此时间阶段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未制

作或获取该数据，故无法提供其资金用途及使用。

三、被申请人综合意见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〔2024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答复书》意见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符合法定程序，处理

恰当，请予以维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 年 12 月 28 日，申请人通过现场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申请公开“郑某雄于 2018年 11月 7日以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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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旭转账 244,800元，2018年 11月 8日以江某虹转账 768,400

元，2019年 5月 8日以崔某杰转账 300,000元及 1,000,000元，

2019 年 10 月 17 日以李某海转账 600,000 元，支付至‘广州市

白云区棠景街某经济发展公司’（账号为：XXX）等款项的实

际用途及收支使用情况”的政府信息；提供方式为“纸质”；获

取方式为“邮寄”。

2024年 1月 26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〔2024〕XX号《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告知申请人：“经查，本行政机关在履行

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未制作或获取。”被申请人于同日将上述答

复书邮寄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作出的〔2024〕

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：“……

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依照法律、法规对外以自己

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，可以由该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负责与

所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……”第二十七条

规定：“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

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（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



—5—

出机构、内设机构）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

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法定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

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

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第三十六条规定：

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

复：……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

府信息不存在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申请公开2018年11月7日至

2019年10月17日期间转账至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某经济发展公

司的资金的实际用途及收支使用情况的信息，被申请人经检索未

发现上述信息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依据上述规定作出〔2024〕XX

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将上述情况告知申请人，事实

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依据正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

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

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

个工作日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于2023年12月28日向被申请人提

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被申请人于2024年1月26日作出〔202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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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并于同日邮寄送达申请人，

符合上述规定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26日作出的〔2024〕XX号《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


